
CB(2)200 /00-01(07)號文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檢討發放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檢討發放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檢討發放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檢討發放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

漁民和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漁民和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漁民和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漁民和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

引言

當局建議對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和海魚養殖業

人士所發放的特惠津貼予以修訂，本文件就此事徵詢各委員的意

見。

背景

2 . 當局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向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
提交文件，提出多項建議，以便對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海事工程影

響的漁民和海魚養殖業人士方案作出修訂。經討論後，財委會要

求 當 局 進 一 步 徵 詢 漁 民 和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的 意 見 ， 以 期 達 致 共

識。當局隨後撤回有關文件。

諮詢

3 . 我們已經檢討在二零零零年六月提交的方案，並諮詢主要

漁業團體的代表。

4 . 漁民主要關注的事項，在於就填海工程計算特惠津貼所採

用的漁穫年期倍數是否足夠、實施新特惠津貼方案的生效日期、

是否有需要取消用船籍港制度登記近岸漁船 (船身為 1 5 米以下 )、

盡快為長逾 15 米的漁船進行特惠津貼登記工作，以及如何提高為

配合特惠津貼登記工作而成立的上訴委員會的透明度。

5. 海魚養殖業人士主要關注五千米距離準則是否足夠；現時

的特惠津貼額能否提高；海魚養殖業人士可否有足夠時間，處理

在魚類養殖區內所養殖的海魚。

新的特惠津貼方案

6 . 在考慮過漁民和海魚養殖業人士所關注的問題及建議後，

我們建議一套新的特惠津貼方案。新方案的要點如下：



( a )  為受海事工程影響而致永久喪失捕魚區的漁民
計算特惠津貼的基準，應提高至以六年漁穫 (比
現時水平增加一倍 )的估計價值計算；

( b ) 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接連進行的海事工程影響的

漁民，發放津貼的條件是原先在同一地點進行

的工程完成至今已有三年；

( c ) 新增一項資格準則，根據魚類養殖區與挖沙或

卸泥工作的指定界線的距離 (五千米或以下 )來
決定有關的海魚養殖業人士是否符合資格獲發

放特惠津貼；以及

( d ) 修訂為海魚養殖業人士計算特惠津貼的程式。

我們建議由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五日起實施上文所述的建議。當局

是在該日開始進行最近的一項特惠津貼登記工作的。我們認為把

新的特惠津貼方案追遡至 1997 年，以涵蓋已獲發放特惠津貼的工
程，不是恰當的做法。

7 . 新建議的詳情，請參閱載於附件 1 和 2 的兩份財委會文件
草擬本 (分別關於漁民及海魚養殖業人士可獲發的特惠津貼 )。

8 . 特惠津貼其實是用以協助漁民在一段過渡期內重建業務，

並非用以補償他們，因為漁民在他們慣常作業的水域，並不享有

任 何 法 定 業 權 ， 而 且 他 們 可 以 繼 續 在 不 受 工 程 影 響 的 水 域 內 作

業。我們認為六年漁穫這個建議，已是現有計算基準的雙倍，在

現時的情況下，應屬合理。

9 . 我們會繼續採用 1 989 - 91 年度港口漁業調查所得的數據，
作為計算漁民所獲特惠津貼的依據。前漁農處在 1 99 6 - 9 7 年度曾
委託顧問進行研究，其中包括探討香港水域的漁業資源和捕魚作

業情況、導致漁穫減少的原因，以及協助捕魚業重返持續發展軌

道的方法。研究的結論是，過度捕魚和發展工程都是導致漁穫減

少的原因，但卻未能準確地量化或劃分個別因素對捕魚業所造成

的影響。我們不打算採用 19 96 - 97 年度的研究結果作為計算特惠
津貼的依據，因為有關結果並沒有計及九十年代前半期大型發展

工程導致漁業資源銳減這個因素。

漁民及海魚養殖業人士所關注的其他事項

1 0 . 一些漁民亦要求放棄以船籍港制度登記近岸漁船 (長 1 5 米
以下 的 漁 船 )， 並 容 許 所 有 漁 船均 可 就 海 事 工 程 登 記 接 受 特 惠 津
貼。我們認為船籍港制度提供一個客觀的方法，以確定哪些漁民



受某項海事工程影響，故沒有必要作出任何更改。此外，我們認

為長逾 15 米的漁船應繼續接受甄別 (正如長 15 米以下的漁船接受
甄別一樣 )，以確定是否符合資格領取特惠津貼。這類漁船必須能
夠證明確是經常在香港水域內作業，才可登記。應漁民的要求，

我 們 計 劃 由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起 開 始 進 行 工 作 安 排 為 這 些 漁 船 登

記。

1 1 . 我們亦打算考慮賦予上訴委員會權力，按個別情況處理一

些涉及長度略超 1 5 米，但須經常倚賴在本港水域捕漁的漁船的邊
緣個案。我們更會考慮加強上訴委員會透明度的適當方法。

1 2 . 此外，我們亦準備給予選擇暫停或永久停止作業的海魚養

殖業人士為期十二個月的寬限期，讓他們有足夠時間處理所養殖

的 海 魚 。 但 是 ， 我 們 認 為 不 適 宜 把 “距 離 ”準 則 延 長 至 超 逾 五 千
米。

下一步工作

1 3 . 視乎委員的意見，當局會盡快把修訂建議提交財委會。

漁農自然護理署／

環境食物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擬稿擬稿擬稿擬稿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FCR(2000-01)         

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1701701701－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

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

請各委員批准－

( a ) 發放新的特惠津貼予因海事工程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

而受影響的漁民，有關津貼額會按受影響水域六年漁

穫的估計價值計算；以及

( b ) 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接連進行的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

發放津貼的條件是原先在同一地點進行的工程完成至

今已有三年。

問題

當局現時就本港水域工程引致的漁穫損失發放特惠津貼的

計算方法是在 19 9 3 年 5 月開始採用，我們有需要檢討有關安排。

建議

2 . 考慮到在香港水域進行的各類海事工程，以及可能在同一

地點多次進行挖沙或卸泥工程，我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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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為漁民提供新的特惠津貼，若工程計劃 (主要是填海工

程 )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特惠津貼額按六年漁穫的估

計價值 (即受影響水域每年的漁穫總值 )計算；若工程

計劃 (主要是挖沙或卸泥工程 )導致暫時喪失捕魚區，

津貼額則維持不變，即按三年漁穫的估計價值計算；

以及

(b ) 如 原 先 在 同 一 地 點 進 行 的 海 事 工 程 完 成 至 今 已 有 三

年，而有關漁民仍受該處接連進行的海事工程 (例如挖

沙或卸泥工程 )影響，則可再次獲發放特惠津貼。

3 . 發放予漁民的津貼在計算方面的現行安排和我們的建議，

分別載於附錄的 ( A )和 (B)欄。

理由

特惠津貼的計算方法

4 . 現時，政府在向受海事工程影響的合資格漁民發放特惠津

貼時，並沒有把永久喪失捕魚區 (主要因填海工程所致 )和暫時喪

失捕魚區 (主要因挖沙或卸泥工程所致 )分 開計算。由於導致永久

喪失捕魚區的工程對漁業所造成的損害，較諸只導致暫時喪失捕

魚區的工程更為嚴重，故我們建議提高特惠津貼額，凡因海事工

程而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受影響的合資格漁民可獲發的特惠津

貼應按六年漁穫的估計價值計算。若是因進行海事工程而導致暫

時喪失捕魚區，我們打算沿用現時的計算方法，即受影響漁民可

獲發的特惠津貼會按三年漁穫的估計價值計算。

在同一地點接連進行工程所造成的損失

5 . 目前，某一個捕魚區如受接連進行的海事工程 (主要是挖沙
或卸泥工程 )影響，有關漁民只會獲發放一次特惠津貼。不過，這
對接連受工程影響的漁民並不是完全公平。由於每當一項工程完

成後，捕魚區可能需要三年左右才能恢復工程前的狀況，因此，

假如同一地點對上一次進行的海事工程完成至今已有三年，我們

認為再次發放特惠津貼也屬合理。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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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6 . 如獲批准，我們打算由 20 00 年 3 月 1 5 日起實施上文第 2

段 所 述 的 建 議 ； 當 局 是 在 該 日 開 始 進 行 最 近 的 特 惠 津 貼 登 記 工

作。

諮詢

9 . 【視乎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對財政的影響

1 0 . 上文第 2 段所載建議如獲議員批准，我們估計，在 2 000 年

3 月 15 日至 2 00 3 年 4 月期間應發放予漁民的特惠津貼會由 7 , 950

萬元調高至 1 億 2 , 04 0 萬元，增幅約為 5 1 .4%。

背景資料

1 1 . 漁民如受海事工程影響而永久或暫時喪失慣常作業的捕魚

區，並不符合資格申索法定補償。當局明白到受影響的漁民可能

會因此而收入下降，亦可能要改往其他捕魚區作業以致須承付額

外開支，故受影響漁民凡符合領取特惠津貼的資格 (例如其船籍港

必須與受影響的捕魚區相關 )，便可獲發特惠津貼，津貼額相等於

在本港水域作業三年所得漁穫的估計價值。

1 2 . 漁業團體建議改善現行的特惠津貼方案。我們相信，第 2

段所載的新措施已是最恰當和合理的方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漁農自然護理署 /

環境食物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發放給漁民的特惠津貼發放給漁民的特惠津貼發放給漁民的特惠津貼發放給漁民的特惠津貼

( A )
現行安排

( B )
建議的新安排

漁民

1 . 特 惠 津 貼 額 的 計
算方法

喪失捕魚區 (例如因填海工程所致 )︰ 3 年漁
穫。

( a ) 永久喪失捕魚區︰ 6 年漁穫。

( b ) 暫時喪失捕魚區︰ 3 年漁穫。

2 . 計 算 漁 穫 估 計 價
值的依據

( a ) 長 15 米以下的漁船︰使用 198 9 - 91 年度
港 口 漁 業 調 查 (有 關 漁 穫 、 捕 魚 工 作 等 )
的數據。

( b ) 長逾 15 米的漁船︰使用漁農自然護理署
的有關漁業資料。

( a ) 現行安排維持不變。

( b ) 現行安排維持不變。

3 . 在 同 一 地 點 接 連
進 行 工 程 所 引 致

的損失

有 關 漁 民 只 可 就 某 一 地 點 的 海 事 工 程 獲 發

特惠津貼一次。

有關漁民如原先已就某一地點進行的海事

工程獲發特惠津貼，而有關工程完成至今

已有三年，則他們可就同一地點的工程再

次獲發特惠津貼。



擬稿擬稿擬稿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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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01－土地徵用
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

請各委員批准：

( a ) 新增一項資格準則，根據魚類養殖區與挖沙

或卸泥工作的指定界線的距離來決定海魚養

殖業人士是否符合資格獲發放特惠津貼；以

及

( b )  修 訂 為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計 算 特 惠 津 貼 的 程
式。

問題

當局現時向受本港水域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發放特

惠津貼的資格準則和計算程式，是在 1 993 年 7 月開始採用，我們
有需要檢討有關方案。

建議

2 . 目前，海魚養殖業人士只在懸浮固體含量達到訂明水平的

情況下，才可獲發放特惠津貼。我們建議制定新的準則，若挖沙

或卸泥工作的指定界線，與魚類養殖區的刊憲界線之間的最短水

域距離是五千米或以下，有關的海魚養殖業人士便可領取特惠津

貼，而無須進行懸浮固體測試。

3 . 海魚養殖業人士可選擇繼續、暫時停止或永久結束其海魚

養殖業務。現時計算特惠津貼的程式，是以估計的收入損失及 /或
魚排和魚籠方面的資本投資損失為基準。我們建議︰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第 2頁頁頁頁

( a ) 修訂計算估計的收入損失和資本投資損失的基準；

( b )  為選擇暫時停業或永久結業的海魚養殖業人士計算特
惠津貼的程式，引入營運資本損失這項新元素；以及

( c )  取消已經過時的住戶搬遷津貼。

4 . 發放予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在計算方面的現行安排

和我們的建議，分別載於附錄的 ( A)和 ( B)欄。

理由

與挖沙和卸泥工作的距離

5 . 目前，當魚類養殖區海水中的懸浮固體含量達到下列訂明

的水平，海魚養殖業人士便會獲發特惠津貼—

( a ) 較養殖區在鄰近水域工程展開前五年期間所錄得的最

高懸浮固體含量高出 1 0 0 %；或

( b ) 達每公升 5 0 毫克的水平。

6 . 合資格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在領取特惠津貼前，必須作出一

項不能撤回的選擇。他們可以選擇：

( a ) 自行承擔風險，繼續在同一地點養殖海魚，並領取金

額相等於估計在兩年正常海魚養殖周期內所損失收入

的 5 0 %的特惠津貼；或

( b ) 暫停養殖海魚兩年，並領取金額相等於估計在兩年正

常海魚養殖周期內所損失收入的特惠津貼；或

( c ) 永久結束海魚養殖業務，並領取結業津貼，津貼包括

估計在兩年內所損失的收入，以及在魚排和魚籠方面

的資本投資損失。

7 . 根據近期的經驗，在有關挖沙或卸泥工作進行初期，當工

作對附近水域的水質所造成的影響並未可以完全確定時，在鄰近

挖沙和卸泥工作的魚類養殖區，懸浮固體量可能會增加，而魚類

的健康可能會受到影響。因此，我們建議就鄰近挖沙或卸泥工作

的魚類養殖區新增一項發放特惠津貼的準則。按照這項建議，倘

若挖沙或卸泥工作的指定界線與魚類養殖區的刊憲界線之間的最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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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水域距離是五千米或以下，則有關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可符合資

格就有關工作的最初兩年獲發放特惠津貼。現行有關懸浮固體含

量的規限，在上述情況下將不適用，合資格的海魚養殖業人士並

可在工作展開前領取特惠津貼。至於在距離魚類養殖區五千米以

外進行的挖沙或卸泥工作和其他海事工程 (例如填海工程 )，我們
會沿用現行的懸浮固體含量準則。

8 . 五千米的“距離”準則，是根據財委會在 1 9 9 3 年通過現
行懸浮固體含量準則後所進行的海事工程的一般經驗和有關數據

而制定的。

修訂特惠津貼的計算程式

9 . 據漁農自然護理署最近的檢討結果顯示，現時為海魚養殖

業人士計算特惠津貼的程式並不切合時宜，應予以修訂，以配合

已改變的情況，詳情見附錄。

1 0 . 根據新建議的特惠津貼計算方法，如建議獲通過，以養殖

場平均面積為 2 5 0 平方米計（魚排面積），海魚養殖業人士如選
擇繼續經營，可獲發放約 6 8 , 0 2 0 元特惠津貼 (即比現時的津貼額
6 2 , 0 6 6 元增加 1 0 % )。海魚養殖業人士倘選擇暫時停業兩年，可
獲發放約 2 0 9 , 4 8 0 元 (比現時的津貼額 1 2 4 , 1 3 3 元增加 6 9 % )，而選
擇永久結業的，可獲發放約 2 7 2 , 5 0 0 元的津貼 (即比現時的津貼額
1 8 0 , 0 2 4 元增加 5 1 % )。

1 1 . 正如上文第 6 段所述，有關的海魚養殖業人士一經選定領
取 特 惠 津 貼 的 方 案 ， 在 獲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的 首 兩 年 ， 不 得 改 變 主

意。這即是說，即使在該兩年內再有任何其他工程進行，以及即

使期間海水中的懸浮固體含量超出現行準則，有關人士也不會獲

發額外特惠津貼。首兩年期屆滿後，有關人士只可在海水中的懸

浮固體含量達到上文第 5 段所述現行準則的情況下，方能再獲發
特惠津貼。

生效日期

1 2 . 如獲批准，我們打算由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五日起實施上文

第 2 和第 3 段所述的建議。

諮詢

1 3 . 【視乎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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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影響

1 4 . 倘委員通過上文第 2 及第 3 段的建議，我們估計，假設受
影響魚類養殖區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全部選擇永久結業，以修訂的

特惠津貼計算程式計算，政府在未來三年須為這些魚類養殖區支

付的特惠津貼總額會達 1 億 7 3 0 萬元 (最高的財政承擔 )。

背景資料

1 5 . 在魚類養殖區附近進行的大規模挖沙或卸泥工作，可能會

令該處水域的懸浮固體含量增加，從而影響附近魚類養殖區魚類

的健康。結果，受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可能蒙受經濟損失。根

據現行安排，海水中的懸浮固體含量達到某一訂明水平，受影響

的海魚養殖業人士才可獲發特惠津貼。

1 6 . 海魚養殖業人士建議應改善現行的特惠津貼方案。我們認

為如上文第 2 及第 3 段所述的建議，給予漁民特惠津貼的新方案
己經是最恰當及合理的安排。

漁農自然護理署／

環境食物局



附錄

發放給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

(A)

現行安排

(根據財務委員會在 1993 年 7 月 23 日通過的

財務委員會議程文件 (93-94)72 而制定 )

(B )

建議的新安排

懸浮固體測試 倘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達 到 下 列 水

平，便會發放特惠津貼：

( a ) 較 過 往 五 年 所 錄 得 的 最 高 含 量 高 出

1 0 0%；或

( b ) 每公升海水的含量達 50 毫克。

新的距離計算

倘挖沙或卸泥工作的指定界線與魚類養殖區的

刊 憲 界 線 之 間 的 最 短 水 域 距 離 是 五 千 米 或 以

下，則不論施工期間海水中的懸浮固體含量多

少，海魚養殖業人士也可選擇在最初兩年領取

特惠津貼。首兩年期屆滿後，海魚養殖業人士

只可在海水中懸浮固體的含量超出現行準則的

情況下，方能再獲發特惠津貼。

倘魚類養 殖區與挖 沙或卸 泥工作 相 距超過 五

千米，或進行的工程屬其他類別 (例如填海 )，

則繼續按 照現行 安 排，根 據 懸浮固 體測試 的

結果決定是否發放特惠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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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現行安排

(根據財務委員會在 1993 年 7 月 23 日通過的

財務委員會議程文件 (93-94)72 而制定 )

(B )

建議的新安排

2 . 海魚養殖業人

士在領取特惠

津貼方面可選

擇的方案

合資格領取特惠津貼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可選

擇：

( a ) 自 行 承 擔 風 險 ， 繼 續 養 殖 海 魚 ， 並 領

取 金 額 相 等 於 估 計 在 兩 年 正 常 養 魚 周

期內所損失收入的 50 %的特惠津貼；

或

( a ) 沒有改變

( b ) 暫 停 養 殖 海 魚 兩 年 ， 並 領 取 金 額 相 等

於 估 計 在 兩 年 正 常 養 魚 周 期 內 所 損 失

收入的特惠津貼；或

( b ) 建議除發放相等於估計在兩年養魚周期內

所損失收入的特惠津貼外，在計算程式內

加入營運資本損失的新元素。

( c ) 永 久 結 束 海 魚 養 殖 業 務 ， 並 領 取 結 業

津 貼 ， 以 彌 補 估 計 所 損 失 的 兩 年 收

入 ， 以 及 在 魚 排 或 魚 籠 方 面 的 資 本 投

資損失。

( c ) 建議除發放相等於估計在兩年養魚周期內

所估計損失收入的特惠津貼外，在計算程

式內再加入營運資本損失和在其他設備方

面的資本投資損失。

[以上各項修訂及其他有關估計收入損失及資本

投資損失的基準的修訂，詳述於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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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現行安排
(B )

建議的新安排

3 . 特 惠 津 貼 計

算 程 式 的 元

素

( a ) 收 入 總 額 以 一 年 的 漁 產 量 和 漁 穫 價 格

調查結果為計算基準。

( a ) 建 議 以 五 年 的 漁 產 量 和 漁 穫 價 格 平 均 計

算，以盡量減低這些數值出現短期波動所

造成的影響。

3 . 1 估 計 的 收 入

損失

(相 等 於 收 入

總 額 與 養 殖

場 營 運 開 支

的差額 )

(b ) 營 運 開 支 包 括 經 營 者 本 身 的 人 工 成

本 、 魚 排 及 魚 籠 的 拆 舊 率 ， 至 於 魚 苗

的 成 本 ， 則 以 一 年 的 調 查 結 果 為 計 算

基準。

( b ) ( i ) 建議不把人工成本和魚排及魚籠拆舊

率計入營運開支的理由如下：

— 經 營 人 年 紀 老 化 ， 重 新 轉 業 未 必 是

實際的選擇。

— 這 些 項 目 的 拆 舊 成 本 已 計 入 資 本 投

資的損失內。

( i i ) 建議把養殖設備的燃料開支納入特惠

津貼的計算程式內，原因是養殖場採

用機械設備的情況日趨普遍。

( i i i ) 我們亦建議在計算魚苗價格時，採用

五年平均數為基準，盡量減低價格出

現短期波動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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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現行安排
(B )

建議的新安排

3 . 2 資 本 投 資 的

損失

( a ) 計及魚排和魚籠的剩餘價值 ( a ) 建議應考慮到魚排和魚籠以外的其他主要

海魚養殖設備的剩餘價值，因為近年，養

魚戶已使用多項新設備，以改善其養魚技

術。

3 . 3 營 運 資 本 的

損失

( a ) 現 行 計 算 程 式 並 沒 有 計 及 營 運 資 本 的

損失

( a ) 建議為暫時停業或永久結業的海魚養殖業

人士計算特惠津貼的程式，應引入一項新

元素，就是營運資本損失。海魚養殖業人

士 通 常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養 殖 了 兩 類 海 魚

(“ 較 成 長 ” 的 海 魚 及 “ 較 幼 小 ” 的 海

魚 )。 “ 較 幼 小 ” 的 海 魚 可 能 被 養 殖 不 足

一年和未到成熟階段。由於體積細小和未

長成，這些海魚銷售價值有限。因此，我

們建議向選擇暫停或永久停止養殖海魚的

養魚戶支付他們因養殖較幼小海魚而在營

運資本方面蒙受的損失。

4 . 住 戶 搬 遷 津

貼

這項津貼與支付予受 1989 - 19 91 年度清拆行

動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掛 ，

當時，在魚排上涉及作居住用的所有搭建物

均予以清拆。

由於這項津貼現已過時，故建議予以刪除。所

有在魚排上的住戶搭建物已予清拆，現時在魚

排上的搭建物均屬非法。


